
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藝術類科教師以作品升等審
查要點 

 
109 年 3 月 25 日院教評會通過(全文)，109 年 3 月 30 日校長核定公告 

 
一、本要點依教育部頒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四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

資格審定辦法第十七條及義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

三條與第十四條訂定之。 

二、本系藝術類科教師申請升等，應具備下列各款條件： 

(一)本要點所稱藝術類科教師指依教育部頒「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十四條及第十七條規定聘任，且以擔任技能（術科）為主之創作

科目者為限。 

(二)申請升等助理教授者應有任講師三年以上之服務年資，申請升等

副教授者應有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之服務年資，申請升等教授者

應有任副教授滿三年以上之服務年資。如在專業研究上有特殊傑

出表現，在不違反教育部相關規定情形下，以個案經三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以上通過者，得受理其升等之申請。 

(三)品德操守均佳且擔任現職期間，其教學、研究與服務等成績均符

合本校相關規定。 

(四)申請升等助理教授、副教授者，應有與博士學位論文價值相當之

展演著作發表、或在學術領域內有專門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申

請升等教授者，應在學術領域內具有獨創性之展演著作發表並有

重要具體之貢獻、或具學術獎勵價值之專門著作。 

(五)本系教師升等年資計算，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三、本系教師提出升等申請，在展演方面需符合以下條件，方得送審： 

(一)送審展演作品之其類科範圍，包括美術、音樂、舞蹈、民俗藝術、

戲劇、電影、設計及其他藝術類科，送審之展演作品須符合教育

部送審展演作品之相關規定；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表一。  

(二)送審之展演作品如係數人合作完成之，應附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

部分，並由其他合作者簽章證明之。 



(三)送審之展演作品應附整體作品之創作展演報告，展演報告書之內

容應包括下列主要項目： 

1、 創作或展演理念  

2、 學理基礎 

3、 內容形式 

4、 方法技巧(得含創作過程) 送審作品及有關資料除原作外。 

5、 送審時需補充資料應包含：所舉辦個展之專輯、或相關光碟，

現場或開幕所全程錄製之影音像光碟、公私立展演機構之同

意展出資料、實際應用製作單位或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證明

等，並提供有系統創作思想體系之相關論述。 

四、 本系教師以藝術類科教師以作品申請升等，應採計展演作品質量及

專業發表為主，並依其展演空間分級三級：A 級場地、B 級場地、

與 C 級場地。 

A 級場地發表可計為 B 級場地或 C 級場地發表；B 級場地發表可計

為 C 級場地發表。 

如有其他特殊情況，由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教評會)依個案

具體事證調整其等級。 

五、 展演作品長度、場次、公開售票等需依符合教育部頒各類別送審作

品之規定，而其展演空間分級規定如後續另訂之。             

六、 以藝術類教師申請升等之教師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

表展演作品應符合下列標準，始得提出升等申請： 

(一) 升等教授者於現職等期間必需提出符合代表著作之展演作品，

於 A 級展演空間演出至少 3 場。 

(二) 升等副教授者於現職等期間必需提出符合代表著作之展演作

品，須於 B 級以上展演空間演出至少 3 場。 

(三) 升等助理教授者於現職等期間必需提出符合代表著作之展演作

品，須於 C 級展演空間演出至少 5 場以上，或於 B 級以上展

演空間演出至少 3 場。 

七、展演空間分級原則訂定如下: 

(一)分級原則： 



1、評比列為 A 級之原則為：具審查制度之全國性藝文展演場

地、具指標性公立學術機關之藝文中心、具國際性之政府機

關藝文展演場地、或曾經舉辦國際性展演之公立單位。 

2、評比列為 B 級之原則為：具審查制度之區域性藝文展演場

地、公或私立學術機關之藝文中心、具指標性私人畫廊、地

方性展覽館或無審查制度但曾經舉辦國際性展演之公私立

單位、畫廊及藝文空間。 

3、評比列為 C 級之原則為：無審查制度之區域性藝文展演場

地、地方性展覽館、私人展演藝文及替代空間。 

4、 詳列如附表二【展演場館分級之建議參考名單】 

(二)本表適用於教師升等評分表。 

(三)具國際性之政府機關藝文展演場地、私人畫廊及藝文空間，乃指

曾經舉辦過重要國際性展演之意。  

(四)展演作品如在國外舉行，則提升 1 級展演空間評比。  

(五)個人展覽如獲單位主管具函邀請並出刊專輯，則提升 1 級展演空

間評比。  

(六)上述展演作品如是 2-3 人聯合展出，則酌降 1 級；4 人以上聯

展，則酌降 2 級。若展出地點在國外或國內之國際性展演，各

項皆提升 1 級。  

(七)典藏或策展比照個人展演空間分級級給分原則，惟私/個人典藏不

予計分。 

(八)相同作品重複展覽時，則酌降 1 級。 

(九)未表列或有爭議者，由院教評會開會審議。 

(十)申請以電影類作品為著作發表升等案得擇不依本展演空間分級

規範限定。 

八、送審作品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二)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後完成之作品，且主要作品應為送審

前五年內完成者。  

(三)如係二人以上合作完成者，應附書面說明本人參與之部分，並由



其他合作者簽章證明。 

(四)申請人如係以作品送審教師資格，送審時應一併檢附取得前一等

級教師資格之全部送審資料。 

(五)送審作品應附整體作品之創作報告，送審如通過，送審人應將創

作報告正式出版。 

(六)送審作品得附繳傳播媒體之報導、評論或獲獎證明。 

(七)送審作品及有關資料除設計原作外，均需各一式三份。 

(八)除美術類科外，其他各類以作品送審者，亦得比照美術類舉辦專

為教師資格送審之演（展）出，並於演（展）出至少一個月前通

知本校。 

(九)作品經審查未通過者，應有新增二分之一以上之作品方得再次以

作品送審。除依前點規定送審之作品外，五年內或自取得前一等

級教師資格至今，所有其他作品、專門著作以及個人專業或學術

之成果及持續性在相關專業領域之成就證明，均應列表並擇要附

送，作為審查之依據。送審教授資格者，並應提出學術理論研究

之具體成果。 

九、依本要點申請升等之教師，得於每學期各申請辦理一次升等評議，

惟送本校傳播與設計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時程，應符合本細則第

八條第八款精神，並依本校教師升等辦法之相關規定。 

十、依本要點申請升等之教師，所接受審議時之作品評分標準、比例及

審查意見表得依教育部頒「專科以上學校藝術類科教師作品審查意

見表」，及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所採用訂定之表格為依據，另定相

關審議表單。 

十一、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教育部訂頒「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

定辦法」及本校「教師升等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由系教評會訂定，經院教評會審議通過，送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核備，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實施。 



附表一：藝術類科教師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 

範圍 類別及應送繳資料 

美術 一、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舉辦二次以上個展，且展出之作品不得重複。 

二、前述個展，其中一場應專為教師資格送審所舉辦之個展（應呈現有

系統之創作思想體系及應有一特定研究主題作品），展覽一個月前

應通知學校。個展展出之作品依其不同類別，數量不得少於下列規

定： 

 (一)平面作品：（如繪畫、版畫、攝影、複合媒材作品等）二十件以

上，作品大小、材料不拘。 

 (二)立體作品：（如雕塑、複合媒體作品等）十件以上，作品大小、

材料不拘。 

 (三)綜合作品：（如裝置藝術、數位藝術、多媒體藝術、行動藝術等）

五件以上，作品大小、形式、材料不拘。 

三、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所舉辦個展之畫冊或光碟、公私立美術及展覽機

構之展出資料、典藏或得獎證明，並提供具有系統創作思想體系之

相關論述。 

音樂 一、創作： 

 (一)送繳下列三種以上具代表性之作品資料： 
1. 管絃樂作品（交響曲、交響詩、協奏曲等）或清唱劇（神劇）或歌劇

或類似作品。 

2. 室內樂曲（四人編制以上）。 

3. 合唱曲或重唱曲。獨奏曲或獨唱曲。 

4. 其他類別之作品。 

 (二)所送作品合計演出時間依送審不同等級，講師不得少於六十分

鐘、助理教授不得少於七十分鐘、副教授不得少於八十分鐘、教

授不得少於九十分鐘，且至少應包括前述第一、二種樂曲各一首

（部）。 

 (三)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樂譜、公開演出證明及演出光碟。 

二、演奏（唱）及指揮： 

  (一)送繳五場以上不同曲目且具代表性之公開演出音樂會資料。包

括獨奏（唱）、伴奏，協奏曲、室內樂、絲竹樂、清唱劇（神劇）

之指揮或主要角色演奏（唱），歌劇之導演及主要角色演唱等。 

 (二)以演奏（唱）送審者（包括傳統音樂），至少應包括三場獨奏

（唱）會；且每場演出時間不得少於六十分鐘。 

  (三)送繳之音樂會資料應包括節目內容、公開演出證明、現場整場

之光碟，並以其中一場演出樂曲之書面詮釋作為創作報告。 

舞蹈 一、創作： 

 (一)送繳三場以上不同且具代表性之作品資料（應包括一人至四人之

舞作及五人以上之群舞作品）。 

 (二)前述舞作合計演出時間依送審不同等級，不得少於下列之規定： 
(一)教授：一百二十分鐘。 

1. 副教授：一百分鐘。 

2. 助理教授：八十分鐘。 

3. 講師：八十分鐘。   



 (三)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演出證明、現場演出整場光碟（全景定格之錄

影）、工作帶、創作過程及各場舞作形式與內容之說明。 

二、演出： 

(一) 送繳三場以上不同且具代表性節目之獨舞或主要舞者演出資

料。 

(二) 前述舞蹈演出個人參與部分合計時間，依送審不同等級，不得

少於下列之規定： 
(一)教授：八十分鐘。 

1. 副教授：八十分鐘。 

2. 助理教授：一百分鐘 

3. 講師：一百分鐘。 

 (三)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演出節目內容、演出證明及現場演出整場光碟。 

民俗藝術 一、編劇： 

 (一)送繳原創劇本之演出證明（包括節目單）、演出光碟，並附完

整劇本。 

 (二)前述作品時間不得少於下列之規定： 
(一)教授：九十分鐘。 

1. 副教授：八十分鐘。 

2. 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3. 講師：六十分鐘。 

二、導演： 

 (一)送繳所導演之本類表演藝術之演出證明（含節目單及演出光

碟），並附完整導演本。 

 (二)前述作品時間不得少於下列之規定： 
(一)教授：九十分鐘。 

1. 副教授：八十分鐘。 

2. 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3. 講師：六十分鐘。 

三、樂曲編撰： 

 (一)送繳一齣戲以上不同且具代表性曲譜之演出證明（包括節目

單）、演出光碟，並附完整劇本及曲譜。 

 (二)前述樂曲時間每一齣戲不得少於下列之規定： 
(一)教授：九十分鐘。 

1. 副教授：八十分鐘。 

2. 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3. 講師：六十分鐘。 

四、演員： 

 (一)送繳擔任主要演出者三場以上民俗技藝或說唱藝術公開演出之

演出證明（包括節目單）、演出光碟，並附完整劇本或曲譜。 

 (二)前述演出個人參與部分合計時間不得少於下列之規定： 
(一)教授：九十分鐘。 

1. 副教授：八十分鐘。 

2. 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3. 講師：六十分鐘。 

戲劇 一、劇本創作：送繳三齣以上已出版或已演出之原創劇本，後者應附演

出證明（包括節目單）、演出光碟及完整劇本。 



二、導演：送繳二齣以上所導演戲劇之演出證明（包括節目單）、演出

光碟及完整劇本。 

三、表演：送繳三齣以上擔任主要角色所演出之戲劇演出證明（包括節

目單）、演出光碟及完整劇本。 

四、劇場設計（包括舞台、燈光、服裝、化妝、技術及音樂等項）：送

繳三齣以上原創設計或專業技術設計，並附演出證明（包括節目

單）、演出光碟及完整劇本。 

五、送繳之作品每齣戲全場演出時間不得少於八十分鐘。 

電影 一、長片：（片長七十分鐘以上） 

 (一)送審之類別及送繳之資料分別如下： 
(一)編劇：所擔任編劇之電影拷貝，並附電影原創劇本。 

1. 導演：所擔任導演之電影拷貝，並附文字分鏡劇本或含分鏡圖。 

2. 製片：所擔任製片之電影拷貝，並附完整製片企劃書等。 

3. 攝影：所擔任攝影師之電影拷貝，並附燈光、鏡頭等設計圖。 

4. 錄音、音效：所擔任錄音師或音效師之電影拷貝。 

5. 剪輯：所擔任剪輯之電影拷貝。 

6. 美術設計：所擔任美術設計之電影拷貝，並附設計圖等。 

7. 表演：所擔任演出之電影拷貝，並附人物分析及劇本分析報告。 

 (二)送繳之作品演出時間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以電影片作品送審者：五年內長、短片，合計不得少於八十分鐘。 

1. 以電影劇本送審者：五年內不得少於三本，每本不得少於八十分鐘。 

二、短片：（少於七十分鐘） 

  (一)以電影作品送審者應為短片之創作者，五年內至少六部。 

  (二)送繳之說明資料應包括所製作之電影拷貝或數位錄像作品。 

設計 一、環境空間設計（包括建築設計、都市設計、室內設計、景觀設計等）：

送繳三件以上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

題之作品，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二、產品設計（包括產品設計或工藝設計等）：送繳五件以上個人不同

且具代表性已投入生產，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

品，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三、視覺傳達設計（包括平面設計、立體設計或包裝設計等）：送繳十

五件以上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

題之作品，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四、多媒體設計（包括網頁設計、電腦動畫或數位遊戲等）：送繳五件

以上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

作品，其作品播放時間長短不限，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

多媒體或模型等。 

五、時尚設計（包括服裝設計、織品設計、流行設計等）：送繳十件以

上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實際應用，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

主題之作品，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附註 各類別送審作品均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送審作品符合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

後出版或發表之規定。 

二、如係數人合作完成之作品，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

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作品作為代表作品送審之權利。送審人應以書



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作人簽章證明之。 

三、送審作品應附整體作品之創作或展演報告，送審通過者，送審人應

將創作或展演報告正式出版。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主要項目： 

(一)創作或展演理念。 

(二)學理基礎。 

(三)內容形式。 

(四)方法技巧（得包括創作過程）。 

四、送審作品經審查未通過者，應有新增二分之一以上之作品，方得再

次以作品送審。 

五、送審教授資格者並應提出學術理論研究之具體成果。 

六、送審作品及有關資料除原作外，均需各一式三份。送審時得繳交之

補充資料包括：所舉辦個展之專輯或光碟、公私立美術及展演機構

之展出資料、典藏或得獎證明；實際應用、製造單位或智慧財產權

之相關證明；並提供具有系統創作思想體系之相關論述。 

七、多媒體設計應繳交原作作品之拷貝（可播放之影片、電腦程式、電

腦檔案等）、充分之圖說（作品內容、安裝、操作等必要說明）、

播放所需之解碼器及外掛程式等。 

八、所提作品或成就證明送審通過，且無第二十一條第三項但書規定得

不予公開出版者或於一定期間內不予公開出版者，應於學校網站、

圖書館公開或於國內外相關出版品發行。 

 



附表二：【展演場館分級之建議參考名單】  

一、A 級場館 

編 號 展演空間名稱 
評比等

級 
備註 

1 
中正文化中心 

(國家音樂廳/演奏廳/戲劇院/實驗劇場) 

A  於此級場館展演出作品，每場次可

得 25 分計。 

 
2 新舞台 

3 臺北市中山堂 

4 國父紀念館 

5 臺中市中興堂 

6 臺中市中山堂 

7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演奏廳 

8 衛武營文化中心 

9 臺東史前博物館演藝廳視聽中心 

10 
新北市藝文中心（原臺北縣立文化中 

心） 

11 臺北市數位藝術中心 

12 臺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13 基隆文化中心演藝廳 

14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演藝廳 

15 桃園縣藝文展演中心展演廳 

16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中壢館音樂廳 

17 新竹縣文化局演藝廳(竹北) 

18 新竹市文化局演藝廳 

19 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中正堂 

20 苗北藝文中心 

21 
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原臺中縣 立

文化中心） 

22 臺中市立港區藝術中心 

23 南投縣文化局演藝廳 

24 彰化縣文化局員林演藝廳 

25 雲林縣立文化中心音樂廳 

26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音樂廳 

27 嘉義縣立表演藝術中心 

28 臺南市立臺南文化中心 

29 臺南市立新營文化中心 

30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31 高雄市立文化中心 

32 高雄市文化局岡山分館 

33 高雄市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34 高雄市音樂館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5%8C%97%E4%B8%AD%E5%B1%B1%E5%A0%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4%BA%A4%E9%9F%BF%E6%A8%82%E5%9C%9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F%BA%E9%9A%86%E6%96%87%E5%8C%96%E4%B8%AD%E5%BF%83&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8E%8A%E6%96%87%E5%8C%96%E8%97%9D%E8%A1%93%E4%B8%AD%E5%BF%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1%83%E5%9C%92%E7%B8%A3%E5%A4%9A%E5%8A%9F%E8%83%BD%E8%97%9D%E6%96%87%E5%B1%95%E6%BC%94%E4%B8%AD%E5%BF%83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1%83%E5%9C%92%E7%B8%A3%E6%94%BF%E5%BA%9C%E6%96%87%E5%8C%96%E5%B1%80%E4%B8%AD%E5%A3%A2%E9%A4%A8%E9%9F%B3%E6%A8%82%E5%BB%B3&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B0%E7%AB%B9%E7%B8%A3%E6%96%87%E5%8C%96%E5%B1%80%E6%BC%94%E8%97%9D%E5%BB%B3&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B0%E7%AB%B9%E5%B8%82%E6%96%87%E5%8C%96%E5%B1%80%E6%BC%94%E8%97%9D%E5%BB%B3&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B%97%E6%A0%97%E7%B8%A3%E6%94%BF%E5%BA%9C%E5%9C%8B%E9%9A%9B%E6%96%87%E5%8C%96%E8%A7%80%E5%85%89%E5%B1%80%E4%B8%AD%E6%AD%A3%E5%A0%82&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B0%E7%AB%B9%E5%B8%82%E6%96%87%E5%8C%96%E5%B1%80%E6%BC%94%E8%97%9D%E5%BB%B3&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http://www.tnc.gov.tw/content/%C3%A6%C2%96%C2%B0%C3%A5%C2%8C%C2%96%C3%A6%C2%BC%C2%94%C3%A8%C2%97%C2%9D%C3%A5%C2%BB%C2%B3
http://www.tmcc.gov.tw/
http://www.tncsec.gov.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B%98%E9%9B%84%E5%B8%82%E6%96%87%E5%8C%96%E5%B1%80%E6%BC%94%E8%97%9D%E5%BB%B3&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編 號 展演空間名稱 
評比等

級 
備註 

35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演藝廳 A 於此級場館展演出作品，每場次可

得 25 分計。 36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藝術館 

37 宜蘭縣文化局演藝廳 

38 宜蘭傳統藝術中心  

39 花蓮縣文化局  

40 臺東文化處藝文中心演藝廳 

41 金門縣文化局演藝廳 

42 澎湖縣文化局演藝廳 

43 嘉義市立博物館 

44 駁二藝術特區 

45 彰化師範大學藝薈館 

46 台東鐵道藝術村 

47 台北市立美術館 

48 臺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49 關渡美術館 

50 台灣師範大學德群畫廊 

51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藝術博物館 

52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53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南海藝廊 

54 鶯歌陶瓷博物館 

55 國立歷史博物館 

56 美國文化中心 

57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58 

 
高雄市立美術館 

59 新竹市美術館暨開拓館 

60 中興畫廊 

61 中央大學藝文中心 

62 清華大學藝術中心 

63 竹師藝術空間 

64 國立台灣美術館 

65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66 台中市立港區藝術中心 

67 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68 台中二十號鐵道倉庫 

69 台中教育大學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1%8F%E6%9D%B1%E7%B8%A3%E4%B8%AD%E6%AD%A3%E8%97%9D%E8%A1%93%E9%A4%A8&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9C%E8%98%AD%E6%BC%94%E8%97%9D%E5%BB%B3&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5%82%B3%E7%B5%B1%E8%97%9D%E8%A1%93%E4%B8%AD%E5%BF%83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A%B1%E8%93%AE%E7%B8%A3%E6%96%87%E5%8C%96%E5%B1%80%E6%BC%94%E8%97%9D%E5%BB%B3&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7%91%E9%96%80%E7%B8%A3%E6%96%87%E5%8C%96%E5%B1%80%E6%BC%94%E8%97%9D%E5%BB%B3&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E%8E%E6%B9%96%E7%B8%A3%E6%96%87%E5%8C%96%E5%B1%80%E6%BC%94%E8%97%9D%E5%BB%B3&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二、B 級場館 

編 號 展演空間名稱 
評比等

級 
備註 

1 國立嘉義大學(文薈廳/瑞穗館) B 於此級場館展演出作品，每場次可

得 20 分計。 2 東吳大學松怡廳 

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廳 

4 國立嘉義大學大學館 

5 國立臺灣大學藝文中心 

6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文中心演 藝廳清

華大學藝術中心 

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演藝 廳/綜合

大樓演藝廳 

8 臺北市立大學音樂廳 

9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雨賢廳/南海 藝廊 

10 國立臺灣戲曲專科學校演藝中 心 

11 國立交通大學藝文中心 

12 國立清華大學藝術中心 

13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音樂系演奏廳 

14 國立中興大學惠蓀堂 

15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活動中心演藝廳 

16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17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演藝廳 

18 國立成功大學藝術中心 

19 國立臺南大學雅音樓 

20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藝術學院演奏廳 

21 國立中山大學逸仙館 

22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林森校區表演廳 

23 國立東華大學美崙校區音樂館 演奏廳 

24 國立臺東大學國際會議廳 

25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藝文中心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5%8F%B0%E5%8C%97%E8%97%9D%E8%A1%93%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5%8F%B0%E5%8C%97%E8%97%9D%E8%A1%93%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7%81%A3%E5%A4%A7%E5%AD%B8%E9%9B%85%E9%A0%8C%E5%9D%8A%EF%BC%88%E8%97%9D%E6%96%87%E4%B8%AD%E5%BF%83)&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7%81%A3%E5%A4%A7%E5%AD%B8%E9%9B%85%E9%A0%8C%E5%9D%8A%EF%BC%88%E8%97%9D%E6%96%87%E4%B8%AD%E5%BF%83)&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7%81%A3%E5%A4%A7%E5%AD%B8%E9%9B%85%E9%A0%8C%E5%9D%8A%EF%BC%88%E8%97%9D%E6%96%87%E4%B8%AD%E5%BF%83)&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5%8F%B0%E7%81%A3%E6%88%B2%E6%9B%B2%E5%B0%88%E7%A7%91%E5%AD%B8%E6%A0%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5%8F%B0%E7%81%A3%E6%88%B2%E6%9B%B2%E5%B0%88%E7%A7%91%E5%AD%B8%E6%A0%A1
http://artcenter.ncku.edu.tw/bin/home.php
http://artcenter.ncku.edu.tw/bin/home.php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amp;rct=j&amp;q&amp;esrc=s&amp;frm=1&amp;source=web&amp;cd=2&amp;cad=rja&amp;ved=0CC8QFjAB&amp;url=http%3A%2F%2Fwww.art.ntou.edu.tw%2Fabout.php&amp;ei=G_gVU6_JNMa9kAW-nYGwBQ&amp;usg=AFQjCNHxCN8Pff9bUjHsKtzQiiks5qtpTg


編 號 展演空間名稱 
評比等

級 
備註 

26 淡江大學文錙音樂廳 B 於此級場館展演出作品，每場次可

得 20 分計。 27 中原大學演藝廳 

28 東海大學音樂系演奏廳 

29 大同大學音樂廳 

30 逢甲大學啟垣廳 

31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乃建堂 

32 蘆洲功學社音樂廳 

33 十方樂集音樂劇場 

34 台新金控元廳 

35 淡水鎮立圖書館演藝廳 

36 臺灣藝術教育館 

37 臺中市文英館圓夢廳 

38 新民藝術中心 

39 南科樹谷園區音樂廳 

40 臺南市立歸仁文化中心 

41 涴莎藝術展演中心 

42 淡水藝文中心 

43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44 板橋 435 藝文特區 

45 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 

46 中山醫學大學微風廣場及陽光走廊 

47 

 
土城藝文館 

48 鳳甲美術館 

49 苗栗木雕博物館 

50 桃園藝文藝術中心 

51 桃園畫廊 

52 

 
東海大學 

53 

 
靜宜大學 

54 朝陽科技大學設計大樓禮堂藝廊 

55 

 
蕭壠文化園區 

56 嘉義創意文化園區 

57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藥展示館大廳 

58 嶺東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59 臺南市立歸仁文化中心 

60 南瀛總爺藝文中心 

61 

 
梅嶺美術館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5%8F%B0%E5%8C%97%E8%97%9D%E8%A1%93%E5%A4%A7%E5%AD%B8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amp;rct=j&amp;q&amp;esrc=s&amp;frm=1&amp;source=web&amp;cd=10&amp;cad=rja&amp;ved=0CFoQFjAJ&amp;url=http%3A%2F%2Fwww.tyccc.gov.tw%2Fartresources%2Fartplace%2Fupt.asp%3Fuid%3D%26con%3D%26cid%3D%26year%3D%26month%3D%26day%3D%26key%3D%26pageno%3D%26p0%3D96&amp;ei=IuMVU9XYBITllAWr3oDYBA&amp;usg=AFQjCNG-o63zaA0_mRLiRtTn9rCNiMlVVw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amp;rct=j&amp;q&amp;esrc=s&amp;frm=1&amp;source=web&amp;cd=4&amp;cad=rja&amp;ved=0CDsQFjAD&amp;url=http%3A%2F%2Fwww.khshall.com.tw%2F&amp;ei=ROEVU7WFMsPvkQWpnoHYAg&amp;usg=AFQjCNEd03XnqPfdDHmP3HxcSyG07Lb9Ag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81%E6%96%B9%E6%A8%82%E9%9B%86%E9%9F%B3%E6%A8%82%E5%8A%87%E5%A0%B4&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7%BA%E7%81%A3%E8%97%9D%E8%A1%93%E6%95%99%E8%82%B2%E9%A4%A8&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8%8B%B1%E9%A4%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8E%8A%E6%96%87%E5%8C%96%E8%97%9D%E8%A1%93%E4%B8%AD%E5%BF%83
http://tssc.tainan.gov.tw/new/index.asp
http://www.classical-music.com.tw/
http://tssc.tainan.gov.tw/new/index.asp
http://tyart.tnc.gov.tw/


編 號 展演空間名稱 
評比等

級 
備註 

62 嘉義創意文化園區 B 於此級場館展演出作品，每場次可

得 20 分計。 63 蕭壠文化園區 

64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65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66 佛光緣美術館嘉義館 

67 佛光緣美術館台南館 

68 台灣創價學會安南藝文中心 

69 台灣創價學會景陽藝文中心 

70 屏東縣客家文物館 

71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 

72 旗山創意文化園區 

73 美濃客家文物館 

74 高雄捷運車站藝文空間 

75 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76 鶯歌富貴陶園 

77 黎畫廊 

78 

 
誠品畫廊 

79 印象畫廊 

80 大趨勢畫廊 

81 新浜碼頭藝術空間 

82 泰郁美學堂 

83 築空間 

84 

 
大未來林舍畫廊 

85 國泰世華藝術中心 

86 大未來耿畫廊 

87 臻品藝術中心 

88 毓繡美術館 

http://soulangh.tnc.gov.tw/


 

三、C 級場館 

編 號 展演空間名稱 
評比等

級 
備註 

1 文化大學推廣部大夏館表演廳 C 於此級場館展演出作品，每場次可

得 12 分計。 2 台泥士敏廳 

3 幼獅藝文中心 

4 耕莘實驗劇場 

5 市長官邸藝文沙龍表演廳 

6 雅逸藝術中心 

7 琴園藝文空間 

8 華山文化創意園區 

9 牯嶺街小劇場 

10 國泰世華藝術中心 

11 台北巴赫廳 

12 台北愛樂梅哲演藝廳 

13 采風樂坊 101 

14 北埔地方文化館 

15 僑光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16 嶺東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17 嘉義鐵道藝術村 

18 嘉義市桃山人文館 

19 華燈藝術中心 

20 台南市誠品書店 B2 藝文空間 

21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22 永康區社教館藝文中心 

23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24 夢時代會館 8F 演藝廳 

25 長治鄉公所藝術館 

26 屏東縣客家文物館 

27 礁溪劇場 

28 成功鎮藝文中心 

29 景文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30 大葉大學 J＃105 展覽室 

31 

 

長治鄉公所藝術館 

32 麻豆區文化館 

33 永康區社教館藝文中心 

34 成功鎮藝文中心 

35 東之畫廊 

36 

 

台陽畫廊 

37 晴山藝術中心 

38 索卡藝術中心 

39 八大畫廊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6%B3%A5%E5%A3%AB%E6%95%8F%E5%BB%B3&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9%BC%E7%8D%85%E8%97%9D%E6%96%87%E4%B8%AD%E5%BF%83&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0%95%E8%8E%98%E5%AF%A6%E9%A9%97%E5%8A%87%E5%A0%B4&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2%E9%95%B7%E5%AE%98%E9%82%B8%E8%97%9D%E6%96%87%E6%B2%99%E9%BE%8D%E8%A1%A8%E6%BC%94%E5%BB%B3&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0%B4%E5%9C%92%E8%97%9D%E6%96%87%E7%A9%BA%E9%96%93&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8%89%E7%BE%A9%E9%90%B5%E9%81%93%E8%97%9D%E8%A1%93%E6%9D%91&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8%89%E7%BE%A9%E5%B8%82%E6%A1%83%E5%B1%B1%E4%BA%BA%E6%96%87%E9%A4%A8&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F%AF%E7%87%88%E8%97%9D%E8%A1%93%E4%B8%AD%E5%BF%83&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A%A0%E5%93%81%E6%9B%B8%E5%BA%97
http://www.dreamall.com.tw/news/hall.asp?CategoryID=217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4%81%E6%BA%AA%E5%8A%87%E5%A0%B4&amp;action=edit&amp;redlink=1


 

編 號 展演空間名稱 
評比等

級 
備註 

40 敦煌畫廊 C 於此級場館展演出作品，每場次可

得 12 分計。 41 雅逸藝術中心 

42 新苑藝術 

43 北埔地方文化館 

44 形而上畫廊 

45 悠閒藝術中心 

46 寒舍空間股份有限公司 

47 也趣藝廊 

48 橘園-非畫廊 

49 大境畫廊 

50 東門美術館 

51 上古藝術館 

52 倉庫藝文空間 

53 新畫廊 

54 阿波羅畫廊 

55 尋藝廊 

56 小室藝廊 

57 三義當代陶藝館 

58 

 

乙皮畫廊 

59 現代畫廊 

60 月臨畫廊 

61 華瀛藝術中心 

62 大象藝術空間館 

63 凡亞國際藝術有限公司 

64 新美畫廊 

65 新時代畫廊 

66 科元藝術中心 

67 MING ART GALLERY 

68 哥德藝術中心 

69 景薰樓藝文空間 

70 金磚藝廊 

71 由鉅藝術中心 

72 107 畫廊 

73 大古文化 

74 京橙藝術空間 

75 心般若藝術 

76 金禧美術 

77 

 

 

 

 

四行倉庫 

78 聿陶坊 

79 韋瑞畫廊 



 

編 號 展演空間名稱 
評比等

級 
備註 

80 藝世界工作坊   

81 台南索卡藝術中心 

82 德鴻畫廊 

83 鶴軒藝術 

84 梵藝術中心 

85 雅林藝術開發有限公司 

86 白鷺灣藝術空間 

87 琢璞藝術中心 

88 五千年藝術空間 

89 漢鄉畫廊 

90 新思惟人文空間 

91 

 

賞雅書齋藝術中心 

 

  


